附件2
用户需求

一、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采购内容
	数量
	服务期
	采购预算

	物华天宝——韶关市博物馆馆藏精品专题展布展项目
	1项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年12月31日止
	13万元（含税）


注: 1.供应商必须对所投项目内的全部内容进行投标报价，如有缺漏，将导致投标无效。
2. 该项目投标报价为完成项目所含费用、税金等的项目总报价，开标时投标报价超过预算金额为无效投标。

二、项目名称
物华天宝——韶关市博物馆馆藏精品专题展布展项目

三、采购单位
韶关市博物馆

四、采购目的
为发挥韶关市博物馆三楼第九展厅专业展柜在文物展示中的优势，拟设计制作“物华天宝——韶关市博物馆馆藏精品专题展”，展览将挑选馆藏铜器、玉器、印章、造像等精品文物集中展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观赏精品馆藏。
五、项目需求
本项目由中标人按照物华天宝——韶关市博物馆馆藏精品专题展布展项目要求主要负责以下内容：
	序号
	项目
	内容
	颜色/材质，规格
	数量
	单位

	1
	展厅布展
	展柜垫高
	十组靠墙柜展台/高密度板+包布
	10
	个

	2
	
	
	七个独立柜/高密度板+包布
	5
	个

	3
	
	
	1个桌形柜/高密度板+包布
	1
	个

	4
	
	展示道具
	铜镜支架/铁艺
	30
	个

	5
	
	
	印章展示道具（亚克力支架+放大镜）
	10
	个

	6
	
	
	钱币展示道具/高密度板+包布
	1
	个

	7
	
	
	文物独立展示：高密度板+包布45*45*15cm
	100
	个

	8
	
	灯箱软膜
	1.2*3.4m
	4.08
	㎡

	9
	
	前言
	车贴裱亮光板
	1
	项

	10
	
	文物简介
	车贴裱亮光板
	62.4
	㎡

	11
	
	天花-格栅修复
	按原来材料
	65
	㎡

	12
	
	墙体—铝塑板更换
	4厘铝塑板—42张
	110
	㎡

	13
	
	亮化
	1.轨道变焦灯+三线导轨
2.灯墙铝塑板封边
	1
	项

	14
	
	电工
	1.含线路拉线、开关
2.原来灯的修复更换
	1
	项

	15
	
	墙体修复
	1.铲除旧墙皮
2.腻子粉刮塑、打磨
3.粉刷白色墙漆2遍
	28
	m

	16
	
	大理石地脚线
	人造大理石
	18
	m

	17
	设计
	1
	项


★以上设计制作需求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必须在响应文件中作出书面承诺或者声明，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产品版权都归采购人所有，中标方应提供可用于制作、修改的源文件。
（三）项目要求
  1.投标人根据《物华天宝——韶关市博物馆馆藏精品专题展布展项目表》制作投标报价明细，报出完成项目的费用，并计算出投标报价合计。
  2.所有报价包括采编、设计、打印清样、图片收集整理、人工、税费、管理费、设计成果打样费、制作等各相关费用在内，采购人不再另外付费。
（四）税费
完成此项目产生的一切税费。
（五）其他
具体实施方案和设计制作展览须经采购人确认同意后方可执行。

六、付款方式
双方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将中标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支付给采购方。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与中标人提供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合同费用支付给中标人。项目结束后，中标方需提供详细的项目验收报告并经采购方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至中标人。
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规定的付款时间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bookmark: _GoBack]
评分表
	内容
	分值
	评定依据

	商务响应程度
	20分
	考查、对比各投标人提交的应标文件对用户需求的响应程度：
1.全部条款完全符合满足用户需求书的，得20分；
2.全部条款基本符合用户需求书的，得15分；
3.有部分条款未能符合用户需求书的，得10分；
4.无或完全不满足用户需求的，不得分。

	项目实施方案
	30分
	针对本项目的服务需求，根据投标人制定的实施方案，从本项目需求的展览设计、功能分区、制作材料、工作时间、服务管理等方面，由评委对各投标人进行比较、评议：
1.完全满足项目需求，服务内容和实施计划合理，可行性高为优，得30分；
2.能满足项目需求，服务内容和实施计划较合理，可行性较高为良，得20分；
3.基本满足项目需求，服务内容和实施计划还需完善为一般，得10分；
4.方案难以满足项目需求，服务内容和实施计划缺乏合理性为差，得0分。

	同类项目经验
	15分
	投标人2019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同类布展项目的经验。
注：提供同类项目合作的合同或协议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合同或协议书签订时间为准，每提供一项证明材料得3分，最高得15分。

	服务保障措施
	15分
	投标人保障措施完善情况。
1、有完善的服务保障措施，并完全满足用户需求的，得15分；
2、有服务保障措施，基本符合用户需求的，得10分；
3、服务保障措施不完善，部分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得5分
4、无服务保障措施或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不得分。
注：须提供服务人员近1个月在本单位参加社会保险证明的复印件。

	价格评分
	10分
	评标基准价=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
合格投标人的有效投标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增值服务项目
	10分
	投标人提供除用户需求外与本项目有关的增值服务情况：
1、能提供增值服务并完全满足用户要求的，得10分；
2、能提供增值服务并基本满足用户要求的，得8分；
3、能提供增值服务部分满足用户要求的，得5分；
4、无增值服务，得0分。




